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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9月26日上午9:30在公司六楼

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4年9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

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严伟立先生因其他公务委托谢松峰先生代为出席。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松峰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谢松峰、蔡行荣、严伟立、马恩曦、周全根、许乃强、袁树

民、葛定昆、田海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其中袁树民、葛定昆、田海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以上九人共同组成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请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此项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成完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规定，公司编

制了《关于募集资金收支结余情况的专项说明》。 截至2014年8月31日，公司累计投入20,941.49万元，较计划募集资金21,

438.00万元，节余496.51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建期间利息收入净额为1,355.38万元，结余募集资金1,851.89万元。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使用募投项目结项后的

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共计约1,851.89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此项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五千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5,0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期限为一年，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此项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4年10月21日在公司六楼大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主要议题为：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3、《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五千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此项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6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松峰先生，1964年出生，加拿大籍，香港永久居民，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科泰能源

（香港）有限公司以及科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担任上海市侨商会副会长、上海市华商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青浦区政

协（港澳）委员、上海市青浦区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青浦区侨商会副会长、上海市青浦区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

电器工业协会内燃发电设备分会副理事长。 历任科泰机电（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科泰电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汕头经济特区科泰电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持有科泰控股有限公司32.81%的股权，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9.45%

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蔡行荣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机械制造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设计师，

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上海科泰电源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科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科泰国际私人

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汕头市粤东机电集团副总经理、汕头经济特区科泰电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科泰电源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曾任汕头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汕头市青年联合会常委、汕头市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通信电

源情报网副会长。 持有本公司16.5万股，并持有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77.92%的股权，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持有本公司14.21%的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

规定的情形。

严伟立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取得英国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科泰控股有限公

司、捷联投资有限公司、捷联集团有限公司、捷联克莱门特有限公司、北京捷联设备有限公司、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捷联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捷联创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捷联克莱门特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捷联发展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正卓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以及资讯佳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历

任喜得利公司服务工程师、大东电报局高级销售工程师、梅兰日兰电子公司董事、科泰电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持

有科泰控股有限公司35.09%的股权，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9.45%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马恩曦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大学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科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怡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汕头经济特区佳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历任科泰机电（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汕头经济特

区科泰电源有限公司董事、科泰电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与其妻戚韶群共同持有科泰控股有限公司32.10%的股权，

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9.45%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周全根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上海嘉苑捷联

电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亚龙电缆设备公司的董事；历任上海日用化学品二厂中试室技术员，上海欧港发

展有限公司中国部经理、科泰电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许乃强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籍，大专学历，电气工程师。现任全国移动电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

会移动电站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汕头经济特区粤东机电集团公司部门经理、威

尔信（汕头保税区）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树民先生，195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

上海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研室

主任、副系主任、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上海金融学院会计学院院长。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葛定昆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籍，美国永久居民，取得博士学位。现任上海酷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江精

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助理教授、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助理教授。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田海星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1992年取得律师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现任上海

市申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高级律师、证券业务部主任。历任新疆司法厅干部，新疆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天阳律师事

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师，上海市易纬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高级律师。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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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4年9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监

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李忠明先生主持，经全体监事表

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三年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

工代表监事1�名。 本届监事会提名刘雪慧女士、单俊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此项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9月26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雪慧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商务管理部经理、监事。 历

任汕头经济特区科泰电源有限公司技术部资料员、技术员，科泰电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经理助理，商务中心

项目管理部、合同管理部经理，商务部副经理。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单俊先生， 1977�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现任本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历任科泰电源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销售服务中心销售管理部经理，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商务中心计划部经理，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

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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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9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

选举李忠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李忠明先生将与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至第

三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9月26日

附件（简历）：

李忠明先生，监事，1954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学学士，机械工程师，标准化工程师。 现任本

公司质量安全高级经理、监事、管理者代表。历任安徽省轻工科学技术研究所轻工产品开发室主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有限

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及品质管理室主任、 新大洲本田股份有限公司品质部主任、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主

任、品质部经理、质量管理部经理。持有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0.5%的股权，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本公

司14.21%的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条所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4-038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于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下午2: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下午15:00—2014年10月21日下午15: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4、参加会议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符合规定的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1633号公司六楼大会议室

6、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召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题

（一）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选举候选人谢松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候选人蔡行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候选人严伟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4）选举候选人马恩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5）选举候选人周全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6）选举候选人许乃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7）选举候选人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选举候选人葛定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选举候选人田海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选举候选人刘雪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候选人单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五千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文件。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及身份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

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详见附件一），并附身份证

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或函件于2014年10月20日16：30前送达公司证券投资部。

来信请寄：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1633号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编：201712（信封须注

明“股东大会”字样）。

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股东登记时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

认。 传真登记请在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10月17日、10月20日9：30-11：30、13：30-16：3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1633号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

部 邮编：201712。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5153；

（2）投票简称：“科泰投票” ；

（3）投票时间：2014年10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科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 ；

②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如1.01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1）；1.02元代表议案一中子

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三；4.00元代表议案四。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

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1

）

选举谢松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1

2

）

选举蔡行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2

3

）

选举严伟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3

4

）

选举马恩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4

5

）

选举周全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5

6

）

选举许乃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06

7

）

选举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7

8

）

选举葛定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8

9

）

选举田海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

议案二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1

）

选举刘雪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01

2

）

选举单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02

议案三

《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3.00

议案四

《

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五千万元

综合授信的议案

》

4.00

③议案一、议案二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选举票数。每位股东持有的选举相关候选人的最

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候选人或监事候选人人数之积。 股东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代理人应遵守委托人授权书指示），将所持表决权票数全部集中或分散投向任何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

人，但在对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两个类别进行投票时，每个类别中所投出的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其在该类别中最大

有效表决权票数。 例如，某股东持有 100�股股份，本次选举董事候选人为 9名，则股东对选举董事候选人持有的最大有效

表决权票数为900票（即100股×9＝900票）。股东可以将900票平均投给 9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 900�票全部投给其中

一位或几位董事候选人，但该股东投向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900股。

议案三、议案四不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

弃权；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请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为参与投票。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10月21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

①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②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3、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

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所持的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的议案，视为弃权。

五、会务联系

联系人：廖晓华

联系电话：021-69758012

传真：021-69758500

通讯地址：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1633号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编：201712。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资料备于证券投资部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将临时提案于会议召开十天前书面提交给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6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议案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

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

1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得票数

1

）

选举谢松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2

）

选举蔡行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3

）

选举严伟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4

）

选举马恩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5

）

选举周全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6

）

选举许乃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7

）

选举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

）

选举葛定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

）

选举田海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 提名的议

案

》；

得票数

1

）

选举刘雪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

）

选举单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

《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意见

4

《

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五千万元综

合授信的议案

》

表决意见

注：

1）股东持有的选举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9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各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

总票数在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9的乘积。

2）股东持有的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各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总票数在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得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3）各候选人在所得票数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2（含1/2）的前提下，根据所得得票数多少的

顺序依次当选董（监）事。

委托股东姓名/名称（签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股东持股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4-039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收支结余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募投项目

结项后的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共计约1,851.89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97号” 文《关于核准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核准，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40.00元，可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00.00万元。

截至2010年12月23日止，本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3,869,

595.4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36,130,404.54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

信验（2010）综字第090037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监管部门的检查意见， 本公司2011年将IPO信息披露合同中附赠1至5年不等的常年信息披露服务匡算上市后的

信息披露费用95万元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及管理费用， 并相应调整增加资本公积， 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37,080,

404.54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2011年1月20日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

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监管。

截止2014年8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25,644,599.68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存放于下列专项账户中，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截止日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募集资金专用活期

442959257142 543,985.56

募集资金专用定期

446859238329 251,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

募集资金专用活期

310069011018150087063 2,853,717.65

募集资金专用定期

310069011608510003480 70,5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募集资金专用活期

7313310182400008986 746,896.47

合计

325,644,599.68

三、募集资金各年度实际支出情况

本公司2010年12月23日收到募集资金746,000,000.00元，扣除暂未支付的中介及上市费用8,919,595.46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737,080,404.54元。 各年度实际支出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截止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743,849,695.89 538,137,660.86 434,967,313.68 397,568,682.81

2010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募集资金

746,000,000.00

减

:

对外投资

30,000,000.00 45,000,000.00

归还银行贷款

25,000,000.00

补充永久流动资金

80,000,000.00 70,000,000.00

补充临时流动资金

20,000,000.00 -20,000,000.00

支付中介及上市费用

2,162,095.46 7,707,500.00 -950,000.00

募投项目支出

55,886,885.25 25,134,220.53 49,922,078.60 78,471,691.85

手续费支出

360.00 786.95 1,023.50 1,794.50 141.00

加

:

专户利息收入

12,151.35 12,883,137.17 16,014,896.85 12,525,242.23 6,547,749.72

截止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743,849,695.89 538,137,660.86 434,967,313.68 397,568,682.81 325,644,599.68

四、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截至2014年8月31日，本公司IPO承诺的2个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其中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已建成完工，研发

中心项目已基本建成。 本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20,941.49万元，较计划募集资金21,438.00万元，节余496.51万元，募集资

金项目投建期间利息收入净额为1,355.38万元，结余募集资金1,851.89万元。

（一）募集资金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项目变更

情况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承

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项目完工情况

1

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

业化项目

否

18,296.00 18,002.85 -293.15

建成完工

2

研发中心项目 是

3,142.00 2,938.64 -203.36

基本建成

合计

21,438.00 20,941.49 -496.51

2012年9月，本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在

募集资金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中增加机械系统振动与噪声重点实验室、模块化高效生物质能发电系统实验室和变频节能

混合电源系统研发实验室的建设内容，项目投资额由1,990.00�万元增加至3,142.00� 万元，增加部分投资资金由超募资金

支出。

（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说明

1、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

项目计划情况：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总投资为18,296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18,296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13,375万元，铺底流动资金4,921万元。 项目建成后将新建31,424平方米的厂房，增加作业面积以配置更多生产及

检测设备，总体实现生产能力的提高。

项目实际投入情况：截止2014年8月31日，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8,002.85万元，项目节余资金

293.15万元。

项目节余说明：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未变更投资计划和投资地点；投资进度按照投资计划进行；项目节余资

金293.15万元为本项目建成完工后的剩余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计划投资金额不存在较大差异；因项目完成至投产时间较

短，尚未达到达产期，目前暂无法与投资预期效益进行对比。

项目结余说明：智能环保集成电站产业化项目节余资金293.15万元，募集资金项目投建期间利息收入净额为1,164.14

万元，项目结余资金为1,457.29万元。

2、研发中心项目

项目计划情况：研发中心项目原计划投资额为1,99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922万元，铺底流动资金68万元。 2012

年公司决定在研发中心项目中新增机械系统振动与噪声重点实验室、 模块化高效生物质能发电系统实验室和变频节能混

合电源系统研发实验室等三个实验室，新增实验室项目主要由增加研发场地、研发设备仪器和研发试验费用构成；研发中

心项目总投资额由1,990.00�万元增加至3,142.00�万元，增加的投资资金由超募资金支出。

项目实际投入情况： 截止2014年8月31日， 研发中心项目已基本建成， 实际投入资金2,938.64万元， 项目节余资金

203.36万元。

项目节余说明：研发中心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市场和行业的技术前景等实际情况增加了投资内容和投资金额；投

资地点未有变更；总体投资进度按照投资计划进行；项目节余资金203.36万元为本项目基本建成后的剩余资金，实际投资

金额与计划投资金额不存在较大差异。

项目结余说明：研发中心项目节余资金203.36万元，募集资金项目投建期间利息收入净额为191.24万元，项目结余资金

为394.60万元。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等情况。

六、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及转流动资金意见

截至2014年8月31日止，本公司IPO承诺的2个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已基本建成完工。 本公司累计投入20,941.49万元，较

计划募集资金21,438.00万元节余496.51万元， 计划募集资金投建期间利息收入净额为1,355.38万元， 结余募集资金1,

851.89万元，占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2.51%。

为降低本公司财务费用，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本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本公司拟用募投项目结项

后的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共计约1,851.89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 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共计约1,851.89万元（含利息收入）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

同意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

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已建成完工，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6日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9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

基金主代码

00074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8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8

日

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8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

A

北信瑞丰稳定收益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744 000745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

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2�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

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3�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

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3.1.1通过代销机构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对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各销

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3.1.2�直销中心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对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3.1.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3.2.1�前端收费

A类份额申购费率表：

申购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 ＜50

万元

0.8%

50

万元

≤M＜200

万元

0.5%

200

万元

≤M＜500

万元

0.3%

500

万元

≤M

每笔

1000

元

注：3.2.1.1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3.2.1.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2.1.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

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3.3.1�本基金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3.3.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4.1.1本基金对单笔最低赎回份额不限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各销售机构对最低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

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4.1.2若某投资人在该销售网点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500份或某笔赎回导致该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网点托管的基金份额少于500份，

则全部基金单位必须一起赎回。

4.1.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规定。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A类份额赎回费率表：

持有期限

（

N

）

赎回费率

N <1

年

0.1%

1

年

≤N <2

年

0.05%

2

年

≤N 0

C类份额赎回费率表：

持有期限

（

N

）

赎回费率

N＜30

天

0.5%

N≥30

天

0

注：4.2.1�一年为365天。

4.2.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2.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

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A�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市场推广、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等。 对于持有期限少于30�日的C�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73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号楼3层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客服电话：400-061-7297

联系人：吕佳静

电话：010-68610312

传真：（010）68619300

公司网址：www.bxrfund.com

5.1.2�场外代销机构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100005）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100005）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联系人：郑鹏

传真：010-85238667

公司网址： www.hxb.com.cn

（2）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9层（214121）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9层（214121）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客户服务电话：0510-82831662

联系人：沈刚

传真：0510-82830162

公司网址： http://www.glsc.com.cn/

（3）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楼28层A02单元（518026）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楼28层A02单元（518026）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联系人：陈健虹

传真：0755-82558355

公司网址： http://www.essence.com.cn/essence/index.html

（4）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100007）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100007）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010-84183333

联系人：黄静

传真：010-84183311

公司网址： http://www.guodu.com/

（5）名称：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广播电视新闻中心（516003）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广播电视新闻中心（516003）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联系人：张悦

传真：0752-2119369

公司网址： http://www.lxzq.com.cn/

（6）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200120）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户服务电话：021-58870011

联系人：路鹏飞

传真：021-68596919

公司网址：http://www.ehowbuy.com/

（7）名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楼（213003）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200125）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588

联系人：汪汇

传真：021-50498871

公司网址： http://www.longone.com.cn/main/index.html

（8）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顾凌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739

（9）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赵艳青

联系电话：0532-85023924

传真：0532-85022605

（10）名称：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22、23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22、23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李珊

联系电话：0571-85776114

传真：0571-85783771

（11）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5�号 3C�座 10�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传真：021-64385308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及时公布

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

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

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4年7月

24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信瑞丰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xrfund.com）进行查询。 投

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61-7297垂询相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6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

200056

公告编号：

2014-51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V酒店27层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主持人：郑康豪董事长

6、本公司于2014年9月11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深圳市国际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6人，代表股份101,967,534�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65%。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5人， 代表股份30,221,821

股，占本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59%。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人，代表股份71,745,

713�股，占本公司B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9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84,544,860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939%。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人，代表股份 17,128,785股，占本公司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37� %。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67,415,875股，占本公

司B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47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股份17,422,67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26％。 通

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184人，代表股份13,092,836� � 股，占本公司A股表决权份总数9.1523%;通过网

络投票的B股股东14人，代表股份4,329,838股，占本公司B股表决权份总数3.5483％。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其中，8、9为普通决

议方式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2的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 除议案8-11外，其他议案均为关

联交易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关于

公司符合

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

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二

、《

关于

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

的议案

》

（

修订

）

议案二逐项表决

2.1

、

发行

股票的种

类和面值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2

、

发行

方式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3

、

发行

时间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4

、

发行

数量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5

、

发行

对象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6

、

认购

方式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7

、

定价

基准日

、

定

价方式及

发行价格

A

股

15,531,762 92.61% 1,239,915 7.39% - 0.00%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14,706 96.09% 1,823,215 3.91%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7,959,657 59.95% 1,823,215 3.91% - 0.00%

2.8

、

限售

期安排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9

、

募集

资金的数

量及用途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10

、

上市

地点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11

、

未分

配利润安

排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2.12

、

本次

发行决议

有效期限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三

、《

关于

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

议案

》（

修

订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四

、《

关于

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

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

（

修订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五

、《

关于

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

行股票构

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六

、《

关于

公司与特

定对象签

署附生效

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七

、《

关于

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

的议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282,944 98.05% 583,300 1.95% - 0.00%

合计

44,856,346 96.18% 1,780,275 3.82%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001,297 60.04% 1,780,275 3.82% 1,300 0.00%

八

、《

关于

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的议案

》

A

股

29,023,546 96.04% 1,196,975 3.96% 1,300 0.00%

通过

B

股

71,162,413 99.19% 583,300 0.81% - 0.00%

合计

100,185,

959

98.25% 1,780,275 1.75% 1,300 0.00%

九

、《

关于

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

的议案

》

A

股

29,023,546 96.04% 1,196,975 3.96% 1,300 0.00%

通过

B

股

71,162,413 99.19% 583,300 0.81% - 0.00%

合计

100,185,

959

98.25% 1,780,275 1.75% 1,300 0.00%

十

、《

关于

公司未来

三年

（

2014-

2016

年

）

股

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

议案

》

A

股

29,023,546 96.04% 1,196,975 3.96% 1,300 0.00%

通过

B

股

71,740,513 99.99% 5,200 0.01% - 0.00%

合计

100,764,

059

98.82% 1,202,175 1.18%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72,184,662 70.79%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579,397 28.03% 1,202,175 1.18% 1,300 0.00%

十一

、《

关

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

议案

》

A

股

29,023,546 96.04% 1,196,975 3.96% 1,300 0.00%

通过

B

股

71,740,513 99.99% 5,200 0.01% - 0.00%

合计

100,764,

059

98.82% 1,202,175 1.18%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72,184,662 70.79%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8,579,397 28.03% 1,202,175 1.18% 1,300 0.00%

十二

、《

关

于公司与

深圳市皇

庭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签订附

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的议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193,184 97.75% 673,060 2.25% - 0.00%

合计

44,766,586 95.99% 1,870,035 4.01%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7,911,537 59.85% 1,870,035 4.01% 1,300 0.00%

十三

、《

关

于评估机

构的独立

性

、

评估假

设前提的

合理性

、

评

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

定价公允

性的议案

》

A

股

15,573,402 92.86% 1,196,975 7.14%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193,184 97.75% 673,060 2.25% - 0.00%

合计

44,766,586 95.99% 1,870,035 4.01%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7,911,537 59.85% 1,870,035 4.01% 1,300 0.00%

十四

、《

关

于提请股

东大会批

准实际控

制人郑康

豪及其一

致行动人

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

A

股

15,531,762 92.61% 1,238,615 7.39% 1,300 0.01%

通过

B

股

29,193,184 97.75% 673,060 2.25% - 0.00%

合计

44,724,946 95.90% 1,911,675 4.10% 1,300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

况

16,855,049 36.14% - 0.00% - 0.00%

其中

，

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

况

27,869,897 59.76% 1,911,675 4.10% 1,300 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志刚、刘琴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3、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